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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前言】 

誦讀經文啟發根本智，願以主要意旨歸納恭錄相關經文供研討參考。以下內

容之正文乃引述於佛經，斜體字無括弧者為歸納佛經用語或科判文詞，斜體

字有括弧者則為私人雜想。 

 

一、真心的所在 

佛言：‧‧‧一切眾生，從無始來，生死相續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，‧‧‧ 

阿難言：‧‧‧如是識心，實居身內‧‧‧ 

佛言：‧‧‧汝言覺了能知之心，住在身內，無有是處‧‧‧ 

阿難言：‧‧‧悟知我心，實居身外‧‧‧ 

佛言：‧‧‧汝言覺了能知之心，住在身外，無有是處‧‧‧ 

阿難言：‧‧‧如我思忖，潛伏根裏‧‧‧ 

佛言：‧汝言覺了能知之心，潛伏根裏，如瑠璃合，無有是處‧ 

阿難言：‧‧‧開眼見明‧‧‧閉眼見暗‧‧‧是義云何‧‧‧ 

佛言：‧‧‧汝言見暗，名見內者，無有是處‧‧‧ 

阿難言：‧‧‧隨所合處，心則隨有‧‧‧ 

佛言：‧‧‧隨所合處，心則隨有，無有是處‧‧‧ 

阿難言：‧‧身心相知‧‧當在中間‧‧識生其中，則為心在‧‧ 

佛言：‧‧‧當在中間，無有是處‧‧‧ 

阿難言：‧‧‧則我無著，名為心不‧‧‧ 

佛言：‧‧‧一切無著，名覺知心，無有是處‧‧‧ 

爾時世尊開示阿難，‧‧‧而告之言：諸法所生，惟心所現，一切因果，世界微塵，因心

成體‧‧‧若離前塵，有分別性，即汝真心‧‧‧前塵自暗，見何虧損‧‧‧燈能顯色，

如是見者，是眼非燈；眼能顯色，如是見性，是心非眼‧‧‧汝(波斯匿王)面雖皺，而此

見精，性未曾皺‧‧‧變者受滅，彼不變者，元無生滅，云何於中，受汝生死‧‧‧一切

眾生，從無始來，迷己為物，失於本心，為物所轉，故於是中，觀大觀小。若能轉物則同

如來。身心圓明，不動道場，於一毛端，遍能含受，十方國土‧‧‧如是精覺妙明，非因

非緣，亦非自然‧‧‧一切浮塵，諸幻化相，當處出生，隨處滅盡，幻妄稱相，其性真為

妙覺明體。如是乃至：五陰、六入、從十二處至十八界(及七大)，因緣和合，虛妄有生，

因緣別離，虛妄名滅。殊不能知，生滅去來，本如來藏，常住妙明，不動周圓，妙真如性‧‧‧ 

[真心轉物，生出諸法，覓心無得，無住生心，無所不在，捨生趣生，常住不變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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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圓通的來源 

告阿難言‧‧‧生死結根，唯汝六根‧‧‧寂靜妙常，亦汝六根‧‧‧ 

世尊普告眾中，諸大菩薩，及諸漏盡，大阿羅漢‧‧‧最初發心，悟十八界(及七大)，誰

為圓通？從何方便，入三摩地？ 

六塵─聲、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─圓通，五根─眼、鼻、舌、身、意─圓通，六識─眼、

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─圓通，七大─火、地、水、風、空、識、根─圓通，耳根圓通 

[一門深入達根底，條條道路能圓通，六根煩惱亦菩提，法門無量誓願學] 

 

三、孙宙的真象 

無明不覺生三細 

佛言：‧‧‧覺非所明，因明立所；所既妄立，生汝妄能。無同異中，熾然成異；異彼所

異，因異立同；同異發明，因此復立，無同無異‧‧‧ 

境界為緣長六麤 

佛言：‧‧‧如是擾亂，勞久發塵，自相渾濁，由是引起，塵勞煩惱。起為世界，靜成虛

空，虛空為同，世界為異，彼無同異，真有為法‧‧‧以是因緣，世界相續‧‧‧以是因

緣，眾生相續‧‧‧以是因緣，業果相續‧‧‧眾生迷悶，背覺合塵，故發塵勞，有世間

相‧‧‧我以妙明‧‧‧身含十方，無盡虛空‧‧‧坐微塵裏，轉大法輪。滅塵合覺，故

發真如，妙覺明性‧‧‧汝但不隨分別，世間、業果、眾生，三種相續，三緣斷故，三因

不生。則汝心中，演若達多，狂性自歇，歇即菩提 

[心海無故揚波濤，福地福人自安居，境緣好壞隨心起，狂勞惱塵惟識變] 

 

四、戒行的完整 

阿難‧‧‧說如是言‧‧‧世尊！此諸眾生，去佛漸遠，邪師說法，如恆河沙，欲攝其心，

入三摩地，云何令其安立道場，遠諸魔事？於菩提心，得無退屈？ 

佛告阿難‧‧‧攝心為戒，因戒生定，因定發慧，是則名為，三無漏學。阿難！云何攝心，

我名為戒？ 

若諸世界，六道眾生，其心不淫，則不隨其生死相續‧‧‧縱有多智，禪定現前，如不斷

淫，必落魔道‧‧‧汝教世人，修三摩地，先斷心淫。是名如來，先佛世尊，第一決定，

清淨明誨‧‧‧ 

阿難！又諸世界，六道眾生，其心不殺，則不隨其生死相續‧‧‧縱有多智，禪定現前，

如不斷殺，必落神道‧‧‧汝教世人，修三摩地，次斷殺生。是名如來，先佛世尊，第二

決定，清淨明誨‧‧‧ 

阿難！又復世界，六道眾生，其心不偷，則不隨其生死相續‧‧‧縱有多智，禪定現前，

如不斷偷，必落邪道‧‧‧汝教世人，修三摩地，後斷偷盜。是名如來，先佛世尊，第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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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定，清淨明誨‧‧‧ 

阿難！如是世界，六道眾生‧‧‧若大妄語，即三摩地不得清淨‧‧‧所謂：未得謂得，

未證言證‧‧‧佛記是人，永殞善根，無復知見，沉三苦海，不成三昧‧‧‧汝教世人，

修三摩地，後復斷除，諸大妄語。是名如來，先佛世尊，第四決定，清淨明誨‧‧‧ 

阿難！如是四事，若不遺失，心尚不緣色、香、味、觸，一切魔事，云何發生？ 

[淫殺盜妄毀戒行，逆向操作保清淨，魔人魔境何甘汝，起心動念見真章] 

 

五、修行的漸次 

阿難‧‧‧白佛言‧‧‧世尊！如是修證，佛三摩提，未到涅槃，云何名為乾慧之地？四

十四心，至何漸次，得修行目？詣何方所，名入地中？云何名為等覺菩薩？ 

佛言：‧‧‧眾生、世界，二顛倒因‧‧‧眾生，十二種類‧‧‧具足如斯，虛妄亂想‧‧‧

立三漸次，方得除滅‧‧‧云何名為三種漸次：一者修習，除其助因(永斷五辛)；二者真

修，刳其正性(斷淫及與殺生，偷劫不行)；三者增進，違其現業(於外六塵，不多流逸)‧‧‧

是人即獲，無生法忍。從是漸修，隨所發行，安立聖位‧‧‧乾慧地‧‧‧ 

十信十位，十住十位，十行十位，回向十位，四種妙圓加行，地上十位，等覺一位，妙覺

成無上道 

[身口意業善孚護，恢復自性各神通，菩提次第日起功，水到渠成順眾生] 

 

六、六道如何生起 

阿難及諸大眾‧‧‧白佛言‧‧‧云何復有：地獄、餓鬼、畜生、脩羅、人、天等道？ 

佛告阿難：‧‧‧阿難！諸愛雖別，流結是同，潤濕不升，自然從墜‧‧‧諸想雖別，輕

舉是同，飛動不沉，自然超越‧‧‧純想即飛，必生天上；若飛心中，兼福兼慧，及與淨

願，自然心開，見十方佛‧‧‧情少想多，輕舉非遠，即為飛仙‧‧‧其中若有善願善心，

護持我法‧‧‧是等親住，如來座下‧‧‧情想均等不飛不墜，生於人間，想明斯聰，情

幽斯鈍。情多想少流入橫生重為毛群，輕為羽族。七情三想‧‧‧身為餓鬼‧‧‧無食無

飲，經千百劫。九情一想‧‧‧輕生有間，重生無間，二種地獄。純情即沉，入阿鼻地獄‧‧‧

由是眾生‧‧‧妄想發生，非本來有‧‧‧諸餘雜業，歷劫燒然，後還罪畢，受諸鬼形‧‧‧

本無所有‧‧‧鬼業既盡，則情與想，二俱成空‧‧‧身為畜生，酬其宿債‧‧‧本無所

有‧‧‧償足自停‧‧‧生人道中‧‧‧不依正覺，修三摩地‧‧‧有十種仙‧‧‧ 

六欲界天，十八色界天(初禪三天，二禪三天，三禪三天，四禪四天，五不還天)，四無色

界天(四空天)，四種阿修羅類(鬼趣、人趣、天趣、畜生趣)‧‧‧ 

此等眾生‧‧‧皆由隨順殺盜淫故 

[六道境象原本無、執著妄想乃妄生、福報淨業任心轉、信願行證超輪迴] 

 

七、五陰的認識 



二ＯＯ五年佛學與人生國際學術研討會—佛法、科學與生命教育        逢甲大學 / 10 月 22、23 日

楞嚴經中六根與四種清淨明誨的初步探索-楊宗璟 

 

57 

色陰區孙，堅固妄想，中間十種禪那現境，汝等當‧‧‧無令天魔得其方便；色陰盡(見

諸佛心如明鏡中)，超越劫濁 

受陰區孙，虛明妄想，中間十種禪那現境，汝等亦當‧‧‧無令天魔得其方便；受陰盡(得

意生身隨往無礙)，超越見濁 

想陰區孙，融通妄想，中間十種禪那現境，汝等必須‧‧‧無令天魔得其方便；想陰盡(夢

想消滅寤寐恆一)，超越煩惱濁 

行陰區孙，幽隱妄想，中間十種禪那狂解(計度)，汝等必須‧‧‧無令心魔自起深孽；行

陰盡，超越眾生濁 

識陰區孙，罔象虛無，顛倒妄想，中間十種禪那，中途成狂(執著)，汝等存心秉如來道‧‧‧

無令見魔自作沉孽；識陰盡，超越命濁 

識陰若盡‧‧‧諸根互用‧‧‧能入菩薩金剛乾慧‧‧‧乃超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

四加行心，菩薩所行，金剛十地，等覺圓明。入於如來，妙莊嚴海，圓滿菩提，歸無所得‧‧‧

此是‧‧‧微細魔事 

[色受想行識五陰，修行考驗諸關口，提起正念無邪念，天心見魔奈我何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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